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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吳興隆
聯絡電話：(02)8590-6721
傳真：(02)8590-6048
電子郵件：hgwuhsing@mohw.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1141260468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及要點影本1份 (A21000000I_1141260468A_doc3_Attach1.pdf、

A21000000I_1141260468A_doc3_Attach2.odt)

主旨：「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暨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之我國籍

新生兒之生母生育補助要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

11月13日以衛部保字第1141260468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

發布令影本(含要點規定)1份，請查照。

正本：行政院、勞動部、農業部、銓敘部、教育部、國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
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副本：本部法規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暨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之我國籍新生兒之生母生育補助要點總說明 

    為配合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以提供友善生育

環境，並提升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生育率，擬針對國民年金保險

被保險人提供生育給付加給補助至每胎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並

針對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之我國籍新生兒之生母提供生育補助每胎

十萬元，爰訂定「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暨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之

我國籍新生兒之生母生育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共計十

點，其重點如下： 

一、 訂定依據。（第一點） 

二、 本要點主管及辦理機關。（第二點） 

三、 補助對象與補助金額。（第三點） 

四、 本要點之補助撥款方式。（第四點） 

五、 本要點之補助與相關社會保險同性質給付之加給補助僅得擇

一支給。(第五點) 

六、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辦理本要點之補助得查對相關資料。

(第六點) 

七、 誤領或溢領補助者之處理方式。(第七點) 

八、 不服審核結果者之救濟方式。（第八點） 

九、 辦理本要點補助所需相關經費來源。（第九點） 

十、定明本要點未規定者，得參照國民年金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第十點） 

 



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暨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之我國籍新生兒之生母生育補助要點 

規定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落實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

對策計畫2.0」，提供友善生育

環境，並提升國民年金保險(以

下簡稱本保險)被保險人及未參

加本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者之

我國籍新生兒出生率，特訂定

本要點。 

本要點之訂定依據，係為落實行政院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以提

升本保險被保險人，及未參加本保

險、勞工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公務

人員保險及軍人保險等其他社會保險

者之我國籍新生兒出生率。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本部，辦

理機關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

下簡稱勞保局)。 

本要點之主管及辦理機關。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之資格、條

件及補助金額如下: 

(一)本保險被保險人，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

以後分娩或早產，且依國

民年金法第三十二條之一

規定請領生育給付及符合

發給規定者：每胎生育給

付加生育補助至新臺幣十

萬元。 

(二)未參加本保險及其他社會

保險者，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分娩

或早產，且新生兒於國內

辦理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

登記者：每胎生育補助新

臺幣十萬元。 

    前項補助對象分娩或早產

雙生以上者，依比例增

給。 

一、本要點補助對象之資格條件及補

助金額。 

二、 本點第一項第二款補助對象為我

國籍新生兒之生母且生母本人未

參加本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者，

渠等生母將含括我國籍及外國籍

婦女。    



四、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者，其生育補助金額，由勞保

局併同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二條

之一規定之生育給付金額發

給。 

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者，得於各戶政事務所辦理

新生兒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

記時，併同申請生育補助；其

申請方式，得填寫申請書或於

線上向勞保局提出。 

前項申請，應於新生兒出

生之日起五年內提出，經勞保

局審查通過後，該局應於受理

申請日之次月底前，撥入請領

人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 

本要點補助撥款方式，另參考國民年

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明定本要點補助

之申請期限為五年。 

五、同一分娩或早產事故，同時

符合本要點或其他社會保險同

性質補助者，僅得擇一支給。 

定明同時符合本補助或其他社會保險

同性質加給給付或補助條件者，僅得

擇一支給。 

六、勞保局為辦理本要點補助，

得查對相關資料；被保險人、

請領人、相關機關及其他有關

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考量本要點補助之相關審查作業，須

由勞保局查明後始得支給其應補助金

額，爰明定勞保局為辦理本補助得查

對相關資料。 

七、請領人有溢領或誤領本要點

生育補助者，勞保局應以書面

行政處分，令請領人限期繳

還。 

       依前項規定，應返還溢領

或誤領款項之催收及轉銷呆

帳，準用「國民年金保險欠費

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及

「國民年金法老年基本保證年

金原住民給付及身心障礙基本

定明不符補助條件、誤領或溢領補助

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並準用國民年金相關法令

之處理方式辦理。 



保證年金溢領催繳及帳務註銷

作業要點」辦理。 

八、對勞保局依本要點所為之審

核結果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 

定明不服勞保局審核結果者，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九、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本

部依預算法編列公務預算，經

立法院通過後實施。 

定明辦理本要點所需相關經費來源。 

十、本要點所涉事項，得參照國

民年金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定明本要點未規定者，得參照國民年

金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